附件2：

关于履行《增城市国民旅游休闲示范

单位》权利与义务协议书

甲方：增城市旅游局
乙方：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9〕41号）、广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试行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若干意见》（粤府〔2009〕19号）和广州市有关文件精神，认真落实《中共增城市委、增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全国科学发展示范市的决定》，加快创建广东省旅游强市的步伐，配合我市推行实施增城休闲市民计划，按照《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评选标准》及我市实际情况，坚持企业自愿申请，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、严格筛选的原则下，乙方作为增城市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候选单位，若成为示范单位则自愿接受旅游管理部门及旅游行业协会的监督、检查，自觉履行“增城市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”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，愿意向“增城休闲市民证（卡）”的持有人提供折扣优惠和优质服务，经甲方实地检查并综合考评后，对符合标准的乙方，颁发《增城市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》牌匾，示范期限为三年。经双方协商，甲乙双方达成如下一致协议：

一、甲方责任

1.由政府主导，旅游部门具体实施，在示范期限内免费向“增城休闲市民”进行旅游消费重点推介乙方单位；

2.在广州增城旅游网（wwww.zcly.gov.cn）负责免费公布乙方单位信息和特惠服务资讯；

3.组织示范单位优先参加相关文化旅游节庆、旅行社组团消费、旅游参展、宣传推介等活动；

4.优先推荐承接市内外重要会议、旅游行业内的相关活动的接待、采购服务等工作；

5.在省内外多种新闻媒体中为乙方免费宣传；

6.协助处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，帮助企业加快发展。

二、乙方责任

1.对持有《增城休闲市民》证（卡）的外地游客笑脸迎送，热情相待，视作贵宾。

2.向市旅游局提交针对“增城休闲市民”的产品优惠信息，并在广州增城旅游官方网站上公布。

3.自觉接受旅游行业指导，按时完成市旅游主管部门的有关休闲市民积分签盖章、积分兑换及旅游统计工作；积极参加旅游行业组织的各种宣传推介活动。

4.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（服务）明码标价，诚信交易，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不提供违法违禁服务。

5.认真对待旅游服务过程中出现的质量投诉，接受旅游质监部门的处理意见。

6.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自觉遵守行业操守规范；在推动增城大旅游产业发展中，发挥本单位优势，起到带头示范作用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“增城市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”示范期三年，即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。示范期满后，视诚信服务情况或续发或取消其示范单位资格。

2.甲乙双方应建立畅通沟通渠道，对示范期限内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，友好协商解决。

3.“增城市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”为专有名称，非经增城市旅游局评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用该名称进行非法活动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4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增城市旅游局拥有“增城市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单位”的最终解释权。

上述条款甲乙双方必须自觉遵守，未尽事宜双方应尽量友好协商解决。必要时，按有关法律法规，经增城市人民法院裁定解决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 乙方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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